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2月9日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2月9日－2025年12月15日（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0352－7982058（大同市行政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窗口）

通讯地址：大同市恒安街政务大厅   邮编：037006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广灵秦云5万千瓦风电项目（扩容）
	广灵县梁庄镇底庄村、木厂村、易和村
	广灵秦御风电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拟建设的广灵秦云5万千瓦风电项目位于大同市广灵县梁庄镇境内。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工程规划装机容量50MW，拟建设8台单机容量6.25MW风力发电机组，同时建设35kV集电线路及配套附属设施。本期风力发电机组经2回35kV集电线路接入风电场东侧已建成的桃子梁220kV升压站35kV母线，利用既有升压站已建成的 220kV 线路接入系统。35kV集电线路总长度18.14km。大同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出具了项目核准批复（项目编码:2509-140200-89-01-599011），项目总投资19196.7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84万元，占总投资2.00%。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积极开展环境工程监理并做好相关工作；施工过程中应科学划定施工作业带，严格控制作业范围，优化场地布置，施工现场严格落实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施工废水经沉淀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不外排；选用低噪声施工工艺和施工机械，采取基础减振措施，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合理布置施工场所，优化施工时间，材料运输应选在白天进行，同时加强道路养护和车辆的维修保养，在靠近居民路段设减速警示牌，控制机动车辆行驶速度，减轻噪声影响；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处理。

2、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风力发电机组和箱变，风机优先选用隔音防震型电机、减噪型变速齿轮箱、低速叶片、低噪声偏航刹车片等组件和设备；安装时设置气动减振装置，提高启动和偏航转浆风速控制，安装噪音智能控制系统，夜间运行时降低风机负荷，强化设备和系统的维护保养。在风力发电机组所在区域提高植被覆盖率，减轻噪声影响。箱变设置隔声外壳。在风机周边400m范围内设置噪声防护区，不再规划建设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
3、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以保护林木、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为环境保护重点，微观选址选线、优化风机等布置，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制定减少生态环境影响的施工方案进行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防沙治沙、水土流失防治、生态恢复等各项保护措施。建设期间要严格控制土地扰动面积，尽量减少植被破坏，对动土区域进行表土剥离，专门堆置，并采取临时覆盖及防止流失措施，施工结束后将剥离土用于植被恢复，种植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植被，改善生态环境。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依法依规加强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转移等环节的管控，严防次生环境问题发生。依托桃子梁升压站内一座20m2危废贮存库，风机检修废油、废油桶分类分区暂存于贮存点，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统一处置/利用，危废贮存点须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

5、严格落实环境管理制度。你公司要建立健全各项环境管理制度，按要求设置相应的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负责项目实施和运营过程的环境管理工作；加强项目环境风险防范，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范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提高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与应急能力，储备环境应急物资，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箱变规范设置事故油池，严格落实分区防渗措施，避免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环境风险，确保环境安全；制订并落实环境监测计划，定期对噪声等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



	2
	大同经济开发区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程配套左云县50兆瓦风力发电项目送出线路工程
	大同市左云县马道头乡、小京庄乡一带。


	大同市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左云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山西清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主要包括:

（1）送出线路工程：新建华阳风电场至南京庄站220kV变电站单回路线路工程，长度为 9.5km。导线采用JL/G1A-300/25钢芯铝绞线，单分裂。全线新建铁塔43基（单回路直线塔 23 基，单回路耐张塔20基）

（2）间隔扩建工程：扩建220kV南京庄站变电站110kV间隔一回。


	环境影响及对策和措施：

1、声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等效连续A声级（dB(A)）。

（2）监测方法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相关要求，

①一般户外，距任何反射物（地面除外）至少3.5m外测量，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②敏感建筑物户外，距墙壁或窗户外1m处，距地面高度1.2m以上。

（3）监测情况

本项目委托山西贝可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24日对输电线路周围声环境进行了现状监测，共布设33监测点位。由监测结果可知，南京庄变电站四周及间隔扩建处昼间噪声值为48.3～50.0dB（A），夜间噪声值为41.8～43.6dB（A）；智阳风电场110kV升压站四周昼间噪声值为47.4～49.8dB（A），夜间噪声值为39.7～41.6dB（A）；均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昼间60dB（A）、夜间50dB（A）的要求。输电线路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南大堡村2户居民昼间噪声值为43.4～44.9dB（A），夜间噪声值为36.4～36.6dB（A）；垂直于输电线路方向0～50m声环境水平昼间为37.4～40.7dB（A）和37.5～39.9dB（A），夜间为34.6～37.7dB（A）和34.5～37.8dB（A）；均可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限值昼间55dB（A）、夜间45dB（A）的要求。
2、电磁环境质量

（1）监测因子 
工频电场、工频磁场。 
（2）监测依据 
《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输变电》（HJ24-2020）。 
（3）监测方法 
根据《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681-2013“4.4”的要求，即 
①选在地势平坦、远离树木、没有其他电力线路、通信线路及广播线路的空地上。 
②探头应架设在地面上方 1.5m 的高度处。 
③监测人员与监测仪器探头的距离应不小于 2.5m，监测仪器距固定物体的距离应不小于 1m。 
④监测情况

本项目委托山西贝可勒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23日-24日对输电线路周围电磁环境进行了现状监测，共布设39监测点位。由监测结果可知，南京庄变电站四周及间隔扩建处的工频电场强度为30.12～260.9V/m，磁感应强度为0.1150～0.5498μT；智阳风电场110kV升压站四周的工频电场强度为3.094～69.61V/m，磁感应强度为0.0951～0.2308μT；本工程输电线路沿线电磁环境保护目标南大堡村2户居民的工频电场强度为4.781～61.98V/m，磁感应强度为0.1786～0.2406μT（1户居民屋顶铺设有光伏板，故电磁场强度偏高）；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4kV/m、100μT的限值要求。垂直于输电线路方向0～50m工频电场强度为838.1～3508V/m和153.3～921.2V/m（G29～G30距离500kV线路较近，故电磁场强度偏高且没有衰减规律），工频磁感应强度为2.398～5.303μT和2.798～4.109μT；电缆段0～5m工频电场强度为1.636～6.799V/m，工频磁感应强度为0.1150～0.3108μT，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规定的架空输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道路等场所10kV/m、100μT的限值要求。

3、水、生态环境

本项目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泉域重点保护区等。

本项目G1～G6位于大峪河流域，但不跨越大峪河干流，跨越的均为大峪河季节性沟谷支流。本项目G8～G9一档跨越源子河，塔基与河道最近距离分别为225m、55m，均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G39～G40一档跨越十里河，塔基与河道最近距离分别为100m、80m，均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项目所在区域源子河属于海河流域永定河山区桑干河水系源子河源头—北汉井段，水环境功能为一般源头水保护，水质要求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项目所在区域十里河属于海河流域永定河山区桑干河水系十里河源头—十里河水库出口段，水环境功能为一般源头水保护，水质要求为《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本次评价收集了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发布的2024年源子河神头泉断面和十里河红卫桥断面水环境质量报告，源子河神头泉断面各月份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水质标准要求；十里河红卫桥断面水质除6月和9月为Ⅴ类，其他月份均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Ⅳ类水质标准要求。

4、防沙治沙

根据《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 年）》、《山西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 年）》，大同市云州区属于防沙治沙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落实沙区开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通知》（晋林造发【2020】30号），在防沙治沙范围内从事开发建设活动，须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大同市左云县属于防沙治沙范围。为防止土地沙化，施工过期中采取了以下防治措施：

1.加快建设步伐，尽量缩短建设工期。施工方在施工时，土方临时堆场采取表面拍实处理并在表面遮盖防尘网等，以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和防沙固沙。

2.施工结束后，尽快完成了临时占地的生态恢复，宜林则林，宜草则草，无裸露地面，防治风蚀、水蚀造成的水土流失。

经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实施未对区域土地沙化情况造成明显影响。
5、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根据晋环规【2023】1号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核定办法》的通知，本办法适用范围为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行业范围的建设项目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审核与管理。

本项目运营期无废气、废水外排，不需要申请总量控制指标。本工程塔基开挖的表土、土石方全部回填，余土就近平整，本项目土石方总量2.097万m3，其中总挖方量1.0485万m3，总填方量1.0485万m3，挖填平衡，无弃方。做到了土石方平衡，无需设取土场、弃渣场。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材料边角料、设备包装废弃物等，可回收利用的综合利用，不可回收统一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倾倒。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定点收集后，统一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采取以上处置措施后，固体废物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可接受。


